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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1 号

类

淄博市淄川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纸

提建议人：肖芳国

姓 名 代表团 详 细 通 讯 地 址 手机号码

肖芳国 太河 太河镇政府

题 目：关于河南路二期工程建设的建议

理 由：长期以来，太河镇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远落后于我

区其他地区，峨庄片区之间连接道路路况差、道路窄，严重制约着

太河的经济社会发展，无法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。2023 年，峨庄

河南路一期工程完工并通车，给沿线村的道路出行和经济发展带来

了极大便利，但目前来说，峨庄片区石安峪至下端士道路仍较为狭

窄，沿线村民出行及村级经济发展仍受到道路条件制约，因此，河

南路二期工程的开工建设十分必要。河南路二期工程全长 3.2 公

里，道路起点为石安峪村村口，终点位于下端士桥，采用三级公路

标准，设计速度 40 公里/小时，路面宽 7 米，路基总宽 10 米。

工程建成后，能够缩短游客的旅游出行时间和距离，提高游客满意

度、提升景区吸引力、提升公路旅游运输服务水平。同时，能够满



2

足沿线群众日常交通出行需求、缩短商品流通的时间和距离，提升

流通效率，满足当地农产品外运需求，也为沿线村民农耕提供了极

大便利，也能为“新旧动能转换”、“产业结构转型升级”、“乡村振

兴”提供重要支撑，同时，能够带动旅游景区内交通基础设施的建

设，助力旅游示范镇的打造，进一步促进商业、旅游等相关产业的

发展。

办 法：建议区财政拨付专项资金用于推进河南路二期工程建设。

一是完成路面结构，包括沥青罩面、水稳和水泥稳定碎石层。二是

完成潭溪山至下端士段路基工程，包括填筑路基，改移河道，修筑

挡墙等。三是完善沿线安全设施，信号照明等配套设施。四是兑付

施工方部分材料费等成本费用，确保工程顺利进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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